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昌平区“科技副总”柔性引才工作实施意见
（2.0 版）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充分发挥教育、科技、人

才的基础性和战略性支撑作用，深化校城融合，促进高校、科研

机构、医疗卫生机构与企业深度合作，推动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，

为昌平区“四区”建设、未来科学城科创中心主平台建设及企业

创新发展提供强有力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，服务北京率先建成高水

平人才高地，特制定本意见。

一、目标任务

通过“科技副总”工作，更好地发挥专业人才在推动高校、

科研机构、医疗卫生机构与企业间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纽带作用，

促进联合技术攻关、核心产品研发、科技项目申报和管理创新，

协助建立完善研发体制、建设研发创新平台，加快培养科研管理

高水平人才团队，提升企业技术创新管理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，

推动高校、科研机构、医疗卫生机构科技成果快速转化，助力昌

平科技型企业高质量发展。

二、选聘条件

（一）“科技副总”拟聘专家派出单位范围

1.全国范围内的 985、211 高校，重点高校的“双一流”学科

专业，知名三甲医院；

2.国家级、北京市级科研机构、新型研发机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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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驻昌高校、科研机构、医疗卫生机构;

4.国际知名高校、科研机构、医疗卫生机构。

（二）“科技副总”拟聘专家要求

要求政治素质高，遵纪守法，身体健康，具有强烈的事业心

和高度责任感，富有担当奉献精神，同时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
1.一般应具有博士学位或副高级及以上职称。

2.具有 2 年及以上工作经历。

3.具有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、研发创新能力、技术指导能力

和综合协调能力，熟悉有关政策法规和行业发展情况，能够发挥

自身专业特长和派出单位优势条件，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。

对拥有核心知识产权或成熟科技成果、昌平区企业急需紧缺

的人才，可适当放宽工作年限、学历等条件要求。

三、选聘程序

选聘工作坚持“按需选聘、双向选择”原则，优先满足昌平

区主导产业发展的需要，具体按以下程序实施：

（一）征集拟聘专家人选。组织高校、科研机构、医疗卫生

机构推荐“科技副总”拟聘专家人选，填报拟聘专家推荐情况表，

并建立昌平区“科技副总”拟聘专家人才库，对外公开发布。

（二）组织供需对接。持续组织昌平区科技型企业与“科技

副总”拟聘专家深入对接，促成双方达成合作意向。

（三）聘用上岗。科技型企业与“科技副总”拟聘专家将拟

开展的合作项目以企业为主体向昌平区科委立项申报，昌平区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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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定期组织专家进行项目评审，评审通过后报昌平区人才工作领

导小组办公室备案。合作项目立项后，科技型企业、推荐单位与

“科技副总”拟聘专家签订正式合作协议，可就拟聘专家管理模

式、知识产权成果归属等内容作出约定。昌平区和科技型企业为

拟聘专家颁发“科技副总”聘书及企业任职聘书。

（四）考核评价。两年服务期满后，昌平区组织专家对合作项

目的开展情况及合作成效进行评价，为“科技副总”获聘专家出具

任职评价意见。

四、支持措施

（一）政策支持

符合条件的“科技副总”在服务期内可享受医疗保障、住房保

障等方面保障。

1.医疗保障。为“科技副总”及其配偶、子女提供就医绿色

通道、优先安排专家会诊、协调三甲医院、安排转诊等服务。

2.住房保障。对在昌平区无自有住房的“科技副总”，可结

合个性化需求，本着“工作就近、环境从优”原则，协调安排人

才公租房。

（二）经费支持

1.服务期内给予每名“科技副总”承担的合作项目 50%的资

金补贴支持，补贴金额不超过 30 万元（对于社会人文科学领域

项目补贴金额不超过 10 万元），补贴给合作企业。

2.“科技副总”享受人才生活补贴，每月 2000 元，合作企



— 4 —

业可根据实际情况给予“科技副总”生活支持。

3.每年度对结题的“科技副总”课题进行评选，对成果突出

的课题进行奖励。设置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，分别给予 20

万元、10 万元、5 万元奖励，奖励资金由“科技副总”专家个人

使用。

4.对取得重大技术突破、具有重大经济价值的“科技副总”

课题项目，按此项目转化、产业化投资总额的 30%给予资金补贴

支持，补贴资金总额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，补贴给合作企业。

5.获聘“科技副总”一个服务期内仅可获得一个合作项目资

金补贴支持；每个合作项目仅可由一名“科技副总”负责。

五、组织机制

（一）工作保障机制

1.设立“科技副总”专项工作组（简称“专项工作组”)，

成员单位包括区科委、区人才工作局、区人力社保局、区财政局、

未来科学城管委会(生命园管委会)、中关村科技园区昌平园管委

会等部门。专项工作组牵头部门为区科委，具体负责“科技副总”

的需求征集、供需对接和服务管理等工作。

2.“科技副总”工作由区财政每年安排资金预算。

（二）服务对接机制

区科委加强与合作企业的联系协调，会同合作企业与“科技

副总”进行沟通，了解其思想、工作、生活状况。合作企业做好

“科技副总”承接工作，为“科技副总”提供工作条件和服务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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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附则

（一）服务要求

1.“科技副总”担任岗位一般为科技型企业科技副总、技术

（研发）中心副主任等。

2.“科技副总”每个服务期为２年，有重大项目突破可适当

延长服务时间。

（二）解释单位和有效期

1.本意见由北京市昌平区科学技术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
2.本意见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【五】年。施行期间如

遇国家及市级相关政策变动，将作相应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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